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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王卓颖、马立凡因个人原因，与蔡彤、汪新芽解除一致

行动关系导致其所持有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雅本化学”）

的股份不再与蔡彤、汪新芽合并计算所致。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各自

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不变。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变

更为蔡彤、汪新芽。 

4、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自然人股东王卓颖、马立凡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将不减持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雅本化学股份。王卓颖作为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签署的《一致行

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王卓颖、马立凡因个人原因，退出原一致行动协

议，不再作为原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方，与蔡彤、汪新芽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不

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对一致行动人关系认定的各种情形，亦不再

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变

更为蔡彤、汪新芽。现公司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情况 

1、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说明 

2014 年 8 月 13 日，蔡彤、王卓颖、毛海峰、马立凡、汪新芽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一致同意在持有雅本化学股份期间，对雅本化学的相关事项做出

完全一致的决策。其中蔡彤、王卓颖、毛海峰、马立凡等 4 人共同通过宁波雅本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雅本”）间接控制公司，宁波雅本为公司控股股

东。 

2024 年 2 月 6 日，蔡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芽与毛海峰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毛海峰因个人原因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由蔡彤、王卓颖、毛海峰、马立凡、汪新芽变更为蔡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

芽。变更后，蔡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芽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353,440,800 股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数 36.69%。 

蔡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芽充分遵守《一致行动人协议》及《一致行动

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未发生违约情形。 

2、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况说明 

2025 年 4 月 2 日，经友好协商，王卓颖、马立凡与蔡彤、汪新芽签署《一

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王卓颖、马立凡退出原一致行动协议，

其余两方蔡彤、汪新芽继续执行原一致行动协议，王卓颖、马立凡与蔡彤、汪新

芽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王卓颖、马立凡作为公司的股东，

将继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按照其持有的雅本化学股票，依照其自身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相关股

东权利，履行相关股东义务。王卓颖作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将继续遵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鉴于此，王卓颖、马立凡不存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应继续认定

为蔡彤、汪新芽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即权益变动前，宁波雅本持有公司 257,729,839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75%，为公司控股股东；蔡彤、王卓颖、马立

凡合计持有宁波雅本 50.89%的股权。蔡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芽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3%、0.28%、0.38%、6.75%。因此，蔡

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芽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公司 353,440,800 股股份，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 36.69%。（注：以上各股东持股比例的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

若有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即权益变动前，宁波雅本对其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

组织架构由董事会变更为设一名董事，并约定由单一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提名并

经宁波雅本股东会选举产生，且宁波雅本选举及罢免董事需取得单一持股比例最

高的股东同意。蔡彤持有宁波雅本 31.89%的股权，为宁波雅本单一持股比例最

高的股东及唯一董事。根据宁波雅本最新的《公司章程》，董事可以代表宁波雅

本，决定并行使宁波雅本享有的与雅本化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相关的股东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1、依法请求、召集、召开、主持、参加或者委派代理人参加

雅本化学的股东大会；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推荐、选

举或罢免雅本化学董事（包括董事候选人）、监事（包括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提

议、提案、议案或作出任何意思表示；3、针对所有根据中国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雅本化学公司章程及治理制度的规定需要雅本化学股东大

会讨论、决议的事项，在雅本化学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如

需））。因此，根据宁波雅本公司章程的相关约定，蔡彤作为宁波雅本单一持股

比例最高的股东及唯一董事能够对宁波雅本实现控制。 



 

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即权益变动后，宁波雅本持有公司 257,729,839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75%，为公司控股股东；蔡彤已实现对宁波雅

本的控制，且蔡彤、汪新芽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3%、

6.75%。因此，蔡彤、汪新芽合计控制公司 347,106,240 股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

数 36.03%，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卓颖、马立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分别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8%、0.38%（注：以上各股东持股比例的数值均保留两位

小数，若有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

人由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变更为蔡彤、汪新芽。 

本次权益变动前，原一致行动人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合计持有的

权益比例为 36.69%；本次权益变动后，原一致行动人王卓颖、马立凡持有的权

益比例分别为 0.28%、0.38%。前述变动情况达到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规

定“股东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后，其拥有权益的

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达到或者超过 5%”的权益变

动标准。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蔡彤、汪新芽、王卓颖、马立凡将按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一致行动人关系解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3、王卓颖、马立凡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将不减持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雅本化学股份。 

 

四、备查文件 

1、蔡彤、王卓颖、马立凡、汪新芽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雅本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三日 

 


